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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权法》自2007年3月颁行已经两年，人们对于物权法的那种盲目的狂热也已经消退，应景之作也大
大减少。
物权法之于整个民法体系意义深远，因此，对于物权法需要作理性与谨慎的学习和研究。
为了促进对物权法的学习，我们编写了这一部教科书。
从中国的法学教育来看，现在正处在相当混乱的时代，教学改革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成就感，相
反，更多的是迷惘。
教科书的编写也与这种气候大致相当，如何写以及为什么写，实在是很少有人想搞清楚。
以至于许多大学在计算教师的科研成果时，专著是重要的成果，而教材则放在次要的位置。
大学自己都不把教材当回事，何以倡导教书育人呢？
因此，我们认为，写教材不仅要有相当的资格，能够写教材的人应该对该学科十分熟悉，而且多年从
事教学和研究，能够深入浅出把握学科体系。
同时，也应该认真对待。
我们这本物权法教科书的作者都是从事教学工作一线的教师，教学态度十分认真。
我们在主观上是想写一本好的教材，但客观上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看广大读者的评价了。
我国的《物权法》由于立法的特殊背景，并没有达到学者的预期。
例如，《物权法》第3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这种内容显然不应该是《物权法》规定的内容，而应该是宪法规定的内容；另外，有些内容不直接
切入主题，而是绕来绕去，如《物权法》第74条第2款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这里不明确指出车位和车库的所有权归属，但却能够看出，显然属于开发商而不属于业主。
因为有权出售、出租和赠与的人显然不是业主。
当然，还有许多条文值得研究。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物权法，就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物权法》，为将来的民法典做准备。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将物权法的系统和体系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将实证法意义上的物权
法教授给学生，而不仅仅是空洞的理论或者学说。
所以，在编写这一本教材时，我们主要是结合我国《物权法》的规定。
写好一本教科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努力，但是否能够达到大家的期望，我
们心中很是忐忑。
因此，希望广大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一流的物权法教学与研究团队精诚合作的最新产物。
主编江平教授是我国《物权法》起草小组负责人，深谙物权法原理与立法之精义。
基于理性与谨慎的态度，本书将我国《物权法》置于物权法原理的大背景下，既讲述物权法的原理与
精髓，又紧扣我国的立法与现实，以原理解释法律，以法条印证原理，既深入剖析了立法的长处与不
足，又适当引介了国内外的理论与立法，是一本视野开阔、逻辑谨严、说理透彻、表述清晰的好教材
。
    体系完整、要点突出、资料翔实、案例丰富是本书突出的特点，使得本书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可以作为法学本科生之教材，可以供硕士生阅读参考，可以为司法实务人员提供工作指南，可
以为参加司法考试和考研的读者提供一架“天梯”，于理论和实务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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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小组负责人。
代表作品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民法学科主编）、《罗马法教程》、《西方国家民商法概
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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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土地所有权    第三节  建筑物所有权    第四节  其他不动产所有权    第五节  
不动产相邻关系    第三章  动产所有权    第一节  先占      第二节  拾得遗失物    第三节  发现埋藏物和隐藏
物      第四节  添附  第四章  共有权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第四节  共有
的特殊类型  第三编  用益物权  第一章  用益物权概述  第二章  我国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      第一节  土地
承包经营权    第二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    第四节  地  役  权    第五节  特别法中的
用益物权  第四编  担保物权  第一章  担保物权概述    第一节  担保物权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担保物权
的分类      第三节  担保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      ⋯⋯  第二章  抵押权  第三章  质权  第四章  留置权第五编
 占有  第一章  占有概述  第二章  占有的取得与消灭  第三章  占有的效力与保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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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人身体的某一部分为标的物订立契约，只有移植人愿意供给器官，并按约定在分离时交付，契约才
能发生效力，在此之前，契约尚未生效。
捐献人在契约生效之前反悔，对捐献人强制执行的请求因有悖善良风俗，故不予支持。
人的主体资格自出生之时开始，到死亡时终止。
依此理论，无生命的尸体自无人格，但尸体是否为物，能否为权利客体，多有争议。
在德国民法理论上，有观点认为，人格权还继续存在于死者的躯体。
按此观点，对死者尸体的侵犯被认为是对其人格的侵犯。
有关物的上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除非尸体已经变成“非人格化”了的木乃伊或骨骼。
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对死者照管权利（及义务）但德
国也有观点认为，可将尸体视为物，但是鉴于此种标的的特殊性，《民法典》的所有权制度对其只能
有限适用。
多数观点认为，没有生命的尸体视为物，对尸体和尸体成分的决定权首先由当事人自己在生前享有，
如果当事人生前没有做出这种决定，则。
由其近亲属决定。
但严格限制其近亲属对尸体的处置权（对所有权的限制）‘，对尸体的处置，一是限于祭祀、火化、
土葬；二是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限于供医学研究之用。
对于器官移植，法律作严格规定。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前，以合于以下规定之一为限：（1）死者生前
以书面或遗嘱同意者；（2）死者最近亲属以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为捐赠的意思表示，经医师2人
以上的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份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不适用。
动物是生物体，是人类生存环境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动物与其他的物不能视为同一。
德国法从保护动物出发，否认动物为物，动物受特别法保护。
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动物适用关于物的规则，动物可作为物权的客体。
俄罗斯民法把动物放在物中规定，认为动物是物，但在对动物行使权利时，不能违背人道原则，不能
残酷对待动物。
我国民法将动物视为物，原则上适用物权法动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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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为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之一，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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